
 
沙 田 區 就 區 內 鼠 患 問 題 的 工 作 簡 介  

 
 近 年 沙 田 區 內 的 鼠 患 問 題 嚴 重 ， 區 內 各 相 關 部 門 針

對 衞 生 黑 點 和 重 點 範 疇，採 取 了 一 系 列 防 治 鼠 患 的 工 作 ，

並 製 定 了 未 來 有 關 的 工 作 計 劃 ， 務 求 遏 止 區 內 的 鼠 患 情

況，並 提 升 區 內 整 體 環 境 衞 生，防 止 病 毒 傳 播，以 保 障 居

民 的 健 康 。  

 

 就 區 內 各 相 關 部 門 已 採 取 的 鼠 患 防 治 工 作 及 未 來 的

工 作 計 劃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
(一 )  已 採 取 的 鼠 患 防 治 工 作  

 
i .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因 應 區 內 的 鼠 患 情 況，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（ 食 環 署 ）已

加 強 執 行 恆 常 的 防 治 鼠 患 工 作。就 每 年 會 舉 辦 兩 期 覆

蓋 全 區 的 滅 鼠 運 動，食 環 署 已 按 情 況 將 每 期 運 動 的 時

間 由 8 星 期 延 長 至 最 少 9 個 星 期，同 時 亦 已 於 運 動 內

增 設 針 對 區 內 目 標 地 點（ 例 如 街 市、後 巷、食 物 業 處

所 ）的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，以 鞏 固 全 港 防 治 鼠 患 工

作 的 整 體 成 效。每 期 滅 鼠 運 動 結 束 後，食 環 署 會 於 其

後 展 開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目 標 小 區 滅 鼠 行 動，行 動 着 重 基

本 的 防 治，目 標 是 改 善 特 定 範 圍 的 環 境 衞 生 以 針 對 性

地 處 理 鼠 患 問 題。本 年 第 一 個 目 標 小 區 滅 鼠 行 動 於 五

月 六 日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在 大 水 坑 村 及 富 安 花 園 進 行。本

次 行 動 亦 聯 合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（ 民 政 處 ）地 區 主 導 行

動 計 劃 下 的 「 加 強 滅 蚊 /剪 草 工 作 以 改 善 公 共 環 境 衞

生 」推 進 協 作 小 組（ 小 組 ）進 行，向 小 區 內 的 持 份 者

派 發 及 收 取 「 防 治 鼠 患 成 效 評 估 表 」（「 成 效 評 估

表 」），並 與 持 份 者 召 開 會 議，以 加 強 與 持 份 者 的 協 作

及 溝 通 。  

附件二  

(  一  )  



 
鑑 於 本 港 近 日 錄 得 三 宗 人 類 感 染 大 鼠 戊 型 肝 炎 個

案，食 環 署 特 別 針 對 食 在 後 巷 處 理 食 物、清 洗 器 具 、

堆 放 雜 物 及 違 法 棄 置 廢 物（ 包 括 在 凌 晨 違 法 棄 置 袋 裝

垃 圾 ）等 情 況，於 本 年 五 月 至 六 月 展 開 特 別 行 動，對

沒 有 妥 善 處 理 上 述 情 況 的 食 肆 加 強 執 法。食 環 署 亦 加

強 了 潔 淨 街 道、清 洗 後 巷 及 相 關 滅 鼠 工 作，包 括 在 五

月 二 十 日 至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大 圍 進 行 後 巷 特 别 清 潔

及 滅 鼠 行 動，地 點 包 括 積 存 街、積 德 里、積 富 街、積

信 街 等 後 巷 。  

 
食 環 署 亦 已 加 大 力 度 推 行 防 治 鼠 患 的 宣 傳 及 教 育 工

作。針 對 區 內 的 食 肆，食 環 署 於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向 大 圍

一 帶 的 食 肆 派 發 防 鼠 資 訊 單 張 宣 傳 防 鼠 資 訊，教 育 他

們 必 須 採 取 措 施 杜 絕 鼠 患 及 保 持 後 巷 衞 生。而 為 加 強

市 民 的 防 鼠 意 識 ， 食 環 署 亦 已 於 六 月 份 分 別 在 乙 明

邨、富 嘉 花 園、頌 安 邨 、 富 輝 商 場 、 新 港 城 中 心、 福

安 花 園 進 行 防 治 鼠 患 講 座 及 派 發 防 鼠 資 訊 單 張 的 宣

傳 工 作 。  

 
另 外，食 環 署 亦 一 直 協 助 各 部 門 推 展 防 鼠 工 作。除 自

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起 透 過 民 政 處 小 組 於 沙 田 區 內 推 展

共 六 次 的「 小 區 滅 鼠 行 動 」（「 行 動 」），食 環 署 亦 於 本

年 五 月 十 四 日 至 七 月 十 四 日 協 助 房 屋 署 在 新 翠 邨 舉

辦 公 屋 小 區 滅 鼠 行 動，舉 行 防 鼠 講 座、派 發 宣 傳 單 張

及 提 供 防 治 鼠 患 技 術 意 見 。  

 
 

i i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  
為 沙 田 區 的 防 治 鼠 患 工 作 出 一 分 力，自 二 零 一 八 年 五

月 起，民 政 處 於 沙 田 地 區 主 導 行 動 計 劃 下 的 小 組 推 展

「 小 區 滅 鼠 行 動 」（「 行 動 」）。「 行 動 」 目 標 是 加 強 各

(  二  )  



政 府 部 門 及 相 關 持 份 者 之 間 的 協 作，以 及 公 眾 教 育 及

宣 傳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
 
為 加 強 每 個 小 區 內 各 持 份 者 之 間 的 協 作，小 組 於 每 次

「 行 動 」開 展 前 及 完 結 後 分 別 召 開 持 份 者 跟 進 會 議 及

持 份 者 檢 討 會 議，邀 請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、管 理 公 司 及

其 清 潔 承 辦 商、學 校、居 民 組 織 代 表 等 小 區 內 的 持 份

者 出 席，讓 各 持 份 者 可 充 分 溝 通 小 區 內 的 鼠 患 問 題 ，

亦 協 助 管 理 單 位 聚 焦 處 理 適 當 的 位 置。於「 行 動 」期

間，小 組 亦 邀 請 參 與 機 構 ／ 單 位 使 用「 防 治 鼠 患 成 效

評 估 表 」（「 成 效 評 估 表 」） 定 期 記 錄 其 管 轄 範 圍 內 的

防 治 鼠 患 情 況 及 措 施，並 提 交 相 關 數 據 予 小 組 參 考 。

除 恆 常 跟 進 方 式 外，小 組 亦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初 新 增「 意

見 及 成 效 調 查 」及「 持 續 跟 進 問 卷 」兩 項 跟 進 措 施 。

前 者 於「 行 動 」完 結 約 一 個 月 後 向 持 份 者 發 放，而 後

者 則 於「 行 動 」完 結 約 半 年 後 發 放。兩 份 問 卷 一 方 面

協 助 小 組 了 解 持 份 者 意 見 從 而 優 化 「 行 動 」， 另 一 方

面 則 提 醒 持 份 者 須 保 持 防 鼠 工 作 的 力 度。民 政 處 及 食

物 環 境 衞 生 署（ 食 環 署 ）於 本 年 六 月 已 就 上 述 問 卷 的

回 饋 聯 絡 博 康 邨 的 持 份 者，並 針 對 個 別 持 份 者 的 鼠 患

關 注 進 行 實 地 視 察，以 跟 進「 行 動 」完 結 後 的 鼠 患 情

況。為 進 一 步 了 解 小 區 的 環 境 及 衞 生 情 況，小 組 於 近

兩 次「 行 動 」開 始 實 行 於「 行 動 」初 期 於 小 區 內 聯 同

相 關 管 理 單 位 及 居 民 進 行 實 地 視 察，及 後 迅 速 地 提 供

觀 察 及 改 善 建 議 予 相 關 管 理 單 位 ， 期 望 提 升 「 行 動 」

的 成 效 。  

 
就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方 面，小 組 及 食 環 署 於「 行 動 」期

間 舉 辦 防 鼠 講 座，讓 持 份 者 能 學 習 執 行 防 鼠 滅 鼠 措 施

的 正 確 方 法 及 步 驟，按 部 就 班 地 落 實 各 項 防 治 鼠 患 措

施 以 達 致 預 期 成 效。透 過「 行 動 」的 防 鼠 宣 傳 活 動 ，

小 組 及 持 份 者 會 直 接 與 小 區 居 民 接 觸 及 派 發 宣 傳 物

品 及 紀 念 品 ， 提 高 公 眾 對 預 防 鼠 患 措 施 的 認 知 。  

(  三  )  



  
i i i .  路 政 署  

 
路 政 署 於 六 月 初 已 完 成 修 復 大 圍 區 內 路 政 署 轄 下 的

後 巷 的 路 面 裂 縫 。  

 
i v .  房 屋 署  

 
房 屋 署 轄 下 公 共 屋 邨 均 已 加 強 滅 鼠 措 施，包 括 增 加 巡

查 及 清 洗 黑 點 的 次 數，修 補 鼠 洞、堵 塞 罅 隙、放 置 鼠

藥 及 鼠 籠 等 ， 並 加 密 清 理 居 民 棄 置 的 傢 俬 雜 物 。 此

外，沙 田 區 各 屋 邨 已 先 後 聯 絡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派 員 到

屋 邨 一 同 巡 視，就 各 屋 邨 的 情 況 給 予 滅 鼠 及 防 鼠 的 意

見，亦 已 於 個 別 屋 邨 舉 行 講 座，加 強 宣 傳 教 育，增 加

居 民 的 防 鼠 知 識 。  

 
各 屋 邨 於 定 期 舉 行 ｢清 洗 太 平 地 ｣活 動 時，邀 請 地 區 持

分 者 一 同 參 與 活 動 ，  當 中 包 括 屋 邨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

成 員 、 當 區 區 議 員 和 邨 內 商 業 設 施 業 主 (例 如 領 展 )，
並 向 居 民 派 發 宣 傳 單 張 。  

 
v .  沙 田 地 政 處  

 
地 政 總 署 總 部 於 本 年 初 發 出 便 箋 通 知 獲 政 府 撥 地 的

部 門，提 醒 他 們 對 其 管 理 的 地 方，加 強 採 取 蟲 鼠 防 治

措 施，而 沙 田 地 政 處（ 地 政 處 ）亦 於 同 期 發 出 類 似 的

信 件 予 政 府 土 地 牌 照 的 持 牌 人 及 短 期 租 約 的 承 租

人，敦 促 他 們 配 合 政 府 防 治 蟲 鼠 的 工 作。此 外，地 政

處 於 同 年 四 月 及 六 月，在 其 辦 事 處 分 別 派 發 由 食 物 環

境 衞 生 署 擬 備 的 滅 鼠 單 張 及 張 貼 海 報 。 再 於 同 年 六

月，地 政 處 在 有 派 駐 人 員 看 守 的 已 圍 封 政 府 土 地，指

示 看 守 員 在 其 恆 常 工 作 時 若 發 現 老 鼠 的 藏 身 點，或 鼠

踪 ， 要 即 時 報 告 以 作 跟 進 。  

(  四  )  



 
v i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（ 康 文 署 ）一 向 注 重 轄 下 康 樂 場 地

的 環 境 衞 生，除 了 每 天 進 行 清 潔 工 作 及 清 理 花 床 垃 圾

外，更 安 排 園 藝 承 辦 商 進 行 植 物 修 剪，同 時 更 責 成 場

地 主 管 加 密 巡 視，以 確 保 場 地 整 潔。另 一 方 面，為 進

一 步 加 強 鼠 患 防 治 的 成 效，更 會 參 考 食 環 署 的 意 見 進

行 各 項 防 治 鼠 患 措 施，例 如 聘 請 專 業 防 鼠 承 辦 商 在 疑

似 有 鼠 蹤 的 場 地 施 放 藥 餌 及 監 察 防 鼠 成 效，並 隨 後 填

平 洞 穴 ， 以 防 止 老 鼠 匿 藏 於 場 地 內 。  

 
另 一 方 面，康 文 署 已 要 求 園 藝 承 辦 商 於 康 文 署 負 責 護

養 的 路 旁 綠 化 帶 加 強 進 行 植 物 修 剪 及 清 理 園 藝 工 作

後 帶 來 的 園 藝 廢 料，以 防 止 老 鼠 匿 藏。在 有 需 要 時 ，

更 會 聯 絡 相 關 政 府 部 門，進 行 清 理 垃 圾 及 進 行 防 治 鼠

患 的 工 作 等 。  

 
 
(二 )  未 來 會 採 取 的 鼠 患 防 治 工 作  

 
i .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為 加 強 未 來 整 體 防 治 蟲 鼠 的 工 作，食 環 署 在 本 年 六 日

二 十 四 日 增 加 了 一 隊 防 治 蟲 鼠 流 動 隊，以 協 助 採 取 適

當 的 滅 鼠 措 施 ， 包 括 放 置 毒 餌 或 捕 鼠 器 。  

 
食 環 署 亦 會 於 七 月 八 日 至 九 月 十 三 日 進 行 第 二 期 覆

蓋 全 區 的 滅 鼠 運 動。而 目 標 小 區 滅 鼠 行 動 亦 會 於 十 一

月 四 日 至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進 行 （ 地 點 待 定 ）。  

 
為 鞏 固 前 述 特 別 針 對 食 肆 在 後 巷 處 理 食 物 、 清 洗 器

具、堆 放 雜 物 及 違 法 棄 置 廢 物（ 包 括 在 凌 晨 違 法 棄 置

(  五  )  



袋 裝 垃 圾 ）等 情 況 的 特 別 行 動 的 成 效，食 環 署 會 於 七

月 二 日 至 八 月 五 日 繼 續 進 行 後 巷 特 别 清 潔 及 滅 鼠 行

動 ， 並 會 繼 續 加 強 執 法 。  

 
食 環 署 亦 會 繼 續 積 極 支 援 其 他 部 門 的 防 鼠 工 作，包 括

繼 續 透 過 民 政 處 的 小 組 於 區 內 推 展 「 小 區 滅 鼠 行

動 」， 舉 辦 防 治 鼠 患 講 座 及 向 區 內 居 民 派 發 防 鼠 資 訊

單 張，發 放 防 治 鼠 患 資 訊，加 強 巡 查 和 執 法，以 加 強

市 民 認 識 社 區 內 防 治 鼠 患 的 重 要 性，並 鼓 勵 市 民 參 與

其 處 所 的 防 治 鼠 患 工 作，使 防 治 鼠 患 工 作 能 夠 持 續 下

去 。  

 
i i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 
小 組 於 六 月 十 九 日 的 會 議 上 議 決 提 升「 行 動 」宣 傳 工

作 的 規 模 。 為 加 強 宣 傳 效 果 以 及 接 觸 更 多 市 民 及 商

戶，自 錦 泰 苑 ／ 曉 峯 灣 畔 ／ 嵐 岸「 行 動 」起，小 組 將

會 邀 請 「 清 潔 龍 阿 德 」 出 席 往 後 每 個 小 區 的 宣 傳 活

動，陪 同「 行 動 」各 持 份 者 向 小 區 內 的 市 民、商 場 商

戶 等 宣 傳 防 鼠 滅 鼠 訊 息。屆 時 宣 傳 隊 伍 將 會 於 小 區 內

的 商 場 及 人 流 聚 集 的 地 點 派 發 宣 傳 單 張、防 鼠 訊 息 磁

石 板 及 小 組 新 製 作 的 清 潔 用 品 包 供 市 民 使 用，較 以 往

於 小 區 內 定 點 進 行 的 宣 傳 活 動 接 觸 層 面 更 為 廣 泛 。  

 
另 外，為 讓 小 居 居 民 及 早 知 悉「 行 動 」安 排，小 組 將

會 盡 早 向 小 區 持 份 者 及 商 戶 派 發「 行 動 」宣 傳 海 報 ，

讓 居 民 了 解「 行 動 」範 圍、推 展 日 期、講 座 及 宣 傳 活

動 安 排 等 。  

 
i i i .  路 政 署  

 
路 政 署 會 繼 續 定 期 派 員 巡 查 轄 下 的 行 人 路 包 括 後 巷

的 路 面 狀 況 ， 如 發 現 出 現 破 損 ， 會 適 時 安 排 維 修 。  

(  六  )  



 
 

i v .  房 屋 署  

 
房 屋 署 會 增 撥 資 源，各 屋 邨 可 按 需 要 增 加 人 手，以 加

強 滅 鼠 及 防 鼠 工 作。房 屋 署 亦 會 繼 續 監 察 屋 邨 的 清 潔

情 況，包 括 夜 間 巡 查 及 不 時 檢 視 滅 鼠 及 防 鼠 措 施 的 成

效。各 屋 邨 亦 會 參 照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職 員 給 予 的 意 見

採 取 防 鼠 措 施，於 合 適 的 地 點 增 加 鼠 擋 及 阻 截 鼠 路 等

工 作 。  

 
在 宣 傳 教 育 方 面，房 屋 署 會 透 過「 屋 邨 通 訊 」、「 屋 邨

資 訊 」頻 道、展 示 橫 額、與 非 政 府 機 構 夥 拍 活 動 向 居

民 宣 傳 注 意 環 境 衞 生 /防 鼠 訊 息 ， 以 期 居 民 積 極 參 與

及 提 高 防 鼠 意 識 。  

 
房 屋 署 亦 會 鼓 勵 居 民 或 商 戶 向 屋 邨 辦 事 處 反 映 在 邨

內 任 何 地 方 目 睹 有 老 鼠 出 沒，或 者 發 現 鼠 糞、鼠 洞 、

鼠 道、嚙 痕 等 痕 跡，以 便 作 出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。此 外，

若 居 民 或 商 戶 對 屋 邨 的 清 潔 情 況 及 防 治 鼠 患 措 施 有

任 何 建 議，可 通 知 屋 邨 辦 事 處 或 聯 絡 屋 邨 管 理 諮 詢 委

員 會，房 屋 署 十 分 樂 意 聆 聽 居 民 的 意 見，一 起 群 策 群

力 去 改 善 屋 邨 的 環 境 衞 生。事 實 上，保 持 屋 邨 清 潔 及

防 治 鼠 患 的 工 作 有 賴 居 民 及 地 區 持 分 者 的 參 與 。  

 
v .  沙 田 地 政 處  

 
地 政 處 會 於 二零一九年七月對發 現 有 鼠 患 跡 象 附 近 的

已 圍 封 並 由 其 管 理 的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(例 如 大 圍 下 徑 口

富 健 街 政 府 土 地 )， 加 強 地 方 清 潔 及 清 除 雜 物 ， 並 在

有 需 要 時 進 行 滅 鼠 。  

 
 

(  七  )  



 
v i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 
康 文 署 會 繼 續 進 行 上 述 的 工 作 及 監 察 上 述 工 作 的 成

效，在 需 要 時 更 會 諮 詢 食 環 署 的 意 見，以 遏 止 鼠 患 情

況 。  

 
 
 
 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 

(  八  )  


